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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遴选推荐第四批市级骨干教师的通知

各区、县（市）教育局，各市直学校及有关单位：

长沙市第三批市级骨干教师任期（2014年-2017年）即将到期，为加强市级骨干教师队伍建设，根据《长沙市中小学市级骨干教师管理办法》规定，今年将评选认定长沙市第四批市级骨干教师，现就遴选推荐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申报基本条件

（一）推荐参加市级骨干教师评审的对象为本市普通中小学、中等职业学校、特殊教育学校、教师进修学校、幼儿园和市、区县（市）教研机构、少年宫的在职一线教师、教研人员和担任了教学任务的行政人员(公办学校临聘教师暂不列入推荐范围)。市级骨干教师按行政隶属关系原则上应从下一级骨干教师中推荐产生。

（二）中学教师具有本科及以上学历，一级教师以上职称；小学教师具有大专及以上学历，一级教师以上职称；幼儿园教师具有大专及以上学历，二级教师以上职称。

（三）从事教育教学工作8年以上，心理健康，身体状况良好。担任本学科教学工作，完成规定的教学工作量（行政人员每周兼课必须达到本学科专任教师课时量的50%，教研员、教师培训机构教师完成规定的下校听课评课、教研指导、教学等工作任务）。

（四）认真贯彻党的教育方针，模范遵守《中小学教师职业道德规范》，具有良好的思想品德与高尚的职业道德，能模范履行教师职责，热爱教育事业，关爱学生，赏识学生。近三年教职工年度考核均为合格以上。 

（五）具有正确的教育思想和先进的教育理念，学科基础理论和学科专业知识扎实，熟悉学科教育的一般规律和课程标准，积极参加基础教育课程改革实验，有较强的学科教学和教育实践能力，有较强的教育科研和现代教育技术能力。

（六）教育教学效果好，在学校进行的相对水平评估中教学实绩明显，在课堂教学测评中学生满意率90%以上，教学实绩在本区域学科领域内有较高知名度；三年内承担过学校所属区域及以上公开课、专题讲座（报告）等教学任务，能对其他老师进行指导和答疑，在校本研修活动中起示范带动作用，在学校所属区域及以上教师教学大赛中获得奖励；教育科研成绩突出，三年内承担或参与县（市、区）级及以上科研课题研究并有阶段性成果，在市级以上正式刊物上发表过教育教学论文或论文获市级及以上奖励。

（七）积极参加各级教育行政部门组织的继续教育培训，按要求完成年度继续教育学分要求。

二、认定程序

（一）申请推荐。经教师本人申请、学校提名并进行综合评议后，产生与分配指标等额的学校推荐名单，向所在县（市、区）教育局（市直单位、行业办学校向市中小学教师发展中心）进行推荐申报，并填写《长沙市中小学市级骨干教师评审推荐表》（见附件1）一式三份，提供相关原始证明材料及复印件（见附件2）。

（二）初选审核。区、县（市）教育局和市直属单位（含中央、省、市属行业办学校、子弟学校和市属民办学校）的“市级骨干教师评审考核小组”根据评审条件，对推荐的骨干教师材料进行初选审核后，将审核合格的推荐人选名单在县（市、区）教育局和单位内公示，公示期为3天。再将经公示无异议的推荐人选名单按学科分类，统一造册（见附件3）后连同推荐材料一起报市中小学教师发展中心。

（三）评审认定。市级骨干教师评审认定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组织评审专家进行评审认定。经专家评审组评审合格者，由市级骨干教师评审认定工作领导小组审定并由市教育局发文确认，同时颁发《长沙市市级骨干教师证书》。
工作在教学、教科研一线的特级教师、正高级教师、市级名师工作室名师或经考核合格的第三批市级骨干教师，经本人申请，区、县（市）教育局或市直属单位综合考察后，填写《长沙市中小学市级骨干教师评审推荐表》2份申报，可不需提交评审材料，由市教育局直接认定为市级骨干教师。

三、推荐名额分配

全市评审认定第四批市级骨干教师总数在1300人左右，其中非一线教师的比例为5%至10%。

申报名额分配：芙蓉区65人，雨花区115人，开福区74人，高新区25人，天心区58人，岳麓区91人，望城区86人，长沙县141人，宁乡县218人，浏阳市214人；市直学校、行业办学校按在岗教师人数的3%上报推荐名单，子弟学校和市属民办学校按属地管理。工作在教学、教科研一线的特级教师、正高级教师申请市级骨干教师，不受上述比例限制。

各区、县（市）及学校申报时注意在学段、学科上统筹安排，避免上报人选过于集中于同一学段或某一学科。

四、其他事项

请各区、县（市）教育局及市直属单位、有关单位认真组织此次推荐工作，注意区域内骨干教师的均衡配置。各区、县（市）教育局和各单位必须在4月30日前将附件1（一式三份）、附件2、附件3相关资料纸质稿报送到长沙市中小学教师发展中心（即长沙教育学院）师训处208办公室。附件1、附件3还需发送电子稿至规定邮箱。联系人：汤新文、许海；电话：88610940；电子邮箱：csjysx4168@163.com；地址：长沙市岳麓区望月湖杜家塘路，邮编：410006。

附件：

1、长沙市中小学市级骨干教师评审推荐表

2、长沙市中小学市级骨干教师评审材料

3、长沙市中小学市级骨干教师推荐花名册

                                长沙市教育局

                               2017年3月30日

	长沙市教育局办公室                             2017年3月31日印发


附件1：

长沙市中小学市级骨干教师评审推荐表

区、县(市)：                       学校：               

	姓    名
	
	性别
	
	出生年月
	
	职 称
	

	最高学历
	
	毕业学校
	
	所学专业
	

	任教年级
	
	教师资格类别
	
	任教学科
	

	名师工作室名师
	市级（□）  区县（市直学校）级（□）

	任教学科时间
	
	特级教师
	（□）
	第三批骨干教师
	（□）

	参加国家、省、市级骨干教师培训的时间、地点；三年继续教育总学分
	

	近三年来承担教育教学工作情况及主要成绩
	

	近三年来上公开课时间、级别
	

	近三年来教育教学经验总结与论文发表、著作出版及其它获奖情况
	

	所在学校

意见
	               （盖章）

                 年   月   日

	县（区、市）教育局

意见
	                （盖章）

                年   月   日

	市教育局

审批意见
	（盖章）

              年   月   日


备注：1、 有“（□）”的为选项，请在框内填 “√” 或“×”
      2、市属学校在表头“区、县(市)：          ”填写“市直”

附件2：

长沙市中小学市级骨干教师评审材料

1、《长沙市市级骨干教师评审推荐表》（一式三份，一份与下列复印件装订成册，其他二份另外上交）。

2、现任职务的专业技术任职资格证书和聘任书复印件、学历证书复印件、相应任教层次的教师资格证书复印件(所有复印件均需学校签署审核意见并盖章，下同)。

3、信息技术（教育技术能力）等级合格证书复印件，普通话证书复印件。

4、单位推荐材料(1000字左右)。

5、论文或教育教学经验总结(近三年代表作)。

6、近三年评优、评先获奖证件复印件。

7、近三年继续教育学分登记情况证明材料复印件。

注意：申请人请将《长沙市市级骨干教师评审推荐表》及上述复印件装订成一册。

附件3

长沙市中小学市级骨干教师推荐花名册

单位（盖章）            联系人：       电话：

	序号
	姓 名
	工作单位
	类别
	学科
	职 称
	备注

	1
	
	
	
	
	
	

	2
	
	
	
	
	
	

	3
	
	
	
	
	
	

	4
	
	
	
	
	
	

	5
	
	
	
	
	
	

	6
	
	
	
	
	
	

	7
	
	
	
	
	
	

	8
	
	
	
	
	
	

	9
	
	
	
	
	
	

	10
	
	
	
	
	
	


说明：为便于统计，此表请用Excel表格上报电子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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